


关于《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的起草说明

我单位拟定了《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送审稿）》。根据相关工作制度，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工作措施》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粮食生产目标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任务，结合我县实际，我局拟定了《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送审稿）》。
2、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 根据《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第五条：对为粮食安全保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发布信息、调控储备和给予种粮者种粮补贴等方式，引导和鼓励粮食生产。”
（二）根据《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生产补偿机制，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完善粮食加工、流通、储备体系，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通过土地预流转、统筹经营、经营权入股等形式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利用土地，不得弃耕撂荒。撂荒耕地的，发包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农作物种植周期催告其限期恢复耕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恢复耕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不改变原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将撂荒耕地交由他人代耕或者组织代耕，或者通过引导流转土地经营权、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恢复耕种。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停止发放撂荒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农业补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对有利于撂荒耕地恢复耕种的事项作出约定。支持供销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种植大户等组织和个人发挥各自优势，参与撂荒耕地集中治理。”
3、 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为确保顺利完成2024年粮食生产目标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任务，我局拟定了《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根据有关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我局认真研究并修改完善，同时于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1月30日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局政策法规与市场信息股审核后，联系局法律顾问进行审核，最终形成《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送审稿）》。
4、 主要内容说明
    （一）主要内容概述
《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全文约1330字，共10条工作措施，主要内容包括：
第1条是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刻认识耕地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统筹抓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镇要根据县下达的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任务，认真分析研判，逐级制定全年粮食生产计划，具体落实到镇、村、组，精准落实到具体的农户和新型主体。
第2条是严格依法依规管地。
各镇要广泛宣传和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耕地保护政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撂荒耕地。对撂荒耕地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停止发放农业补贴。对享受补贴又不从事农业生产，并造成耕地撂荒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3条是持续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对有利于撂荒耕地恢复耕种的事项作出约定。撂荒耕地的，发包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农作物种植周期催告其限期恢复耕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恢复耕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不改变原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将撂荒耕地交由他人代耕或者组织代耕，或者通过引导流转土地经营权、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恢复耕种。
第4条是全力保障“米袋子”工程。
积极发动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从事水稻种植，对种植早稻 50 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单位（户），县财政给予每亩补助资金 300 元，并在各级现代农业生产资金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各镇村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主动作为，帮助种粮企业（大户）完成土地流转，及时协调解决种粮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确保种粮主体无障碍耕作。
第5条是加大水稻保险支持力度。
水稻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自筹部分资金全部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切实帮助种粮主体规避和化解自然灾害风险，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第6条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
组织本县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农业科技指导组，加强重大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监测信息，为种植户提供无偿技术指导。
第7条是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快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基础。各镇也要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排查，想方设法逐步解决群众农业生产用水难问题。
第8条是加大涉农信贷扶持力度。
优先向农担公司推荐符合信保条件要求的水稻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着力解决种粮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9条是拓宽粮食销售渠道。
县发改部门要鼓励引导粮食储备企业结合地方储备粮收储、轮换，积极参与本地早稻收购，会同各镇以‘订单式’种植助农增收。县供销部门要积极推介县域优质粮食产品，精准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县直机关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等工会和食堂要优先采购本县大米产品，切实增强农户种粮信心。
第10条是建立督查及惩戒制度。
成立县专项工作督查组，对各镇落实粮食安全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情况进行督查。行政村出现 1 处连片 10 亩以上丢荒的，对所在地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及镇驻村责任人进行问责；所在镇出现 3 处连片 10 亩以上丢荒的，对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进行问责。
（2） 文件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细化任务措施，确保顺利完成2024年粮食生产目标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任务，我局起草了《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
5、 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审核意见
经局政策法规与市场信息股审核，我局《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已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联系局法律顾问进行审核，该文件符合制定程序，内容合法合规。
6、 行政系统内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
征求意见稿：
1.县发改局建议“县发改部门要畅通储备粮收购渠道，以‘订单式’种植助农增收。”修改为“县发改部门要鼓励引导粮食储备企业结合地方储备粮收储、轮换，积极参与本地早稻收购，会同各镇以‘订单式’种植助农增收。”采纳该建议。
2.县财政局建议将四、全力保障“米袋子”工程中的“对种植早稻50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单位（户），县财政给予每亩补助资金300元”修改为“对连片种植早稻50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单位（户），县财政给予每亩补助资金200元”。考虑到陆河耕地碎片化严重，需要种植大户将小田块一并种植以及2023年政策为50亩以上奖补300元/亩，500亩以上奖补400元/亩。奖补政策已有所降低，不采纳该建议。
3.县审计局建议就水稻种植的补助标准与县财政协商一致。采纳该建议。
7、 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
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1月30日我局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2024年陆河县整治耕地撂荒 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公示期内，没有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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